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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水務署 

邱國鼎署長 
Dear  
Sir or M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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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官塘興業街14號永興工業大廈13字樓C-4業主。 
就因本人於2023.2.15日看到了貴水務署的一封截水通知書, 亦當天去電2854-5000由貴周

先生也告知原水費单早為本林哲民名下，但2007年後的本樓下C-4單位租客鴻茂公司就去更改
水費單為其名下, 且貴周生也告知要本人去貴處更改用戶名，但明显造假另有企图！ 

也因此, 本人再於2023.2.20日去電2854-5000 的由貴何生听, 本人要求将本租客鴻茂公司
就去更改水費單的其一水費單傳真到3007-8352 給本人參閱見証，但貴何生就詐營要保護私隱
拒绝，也如變態在保護侵權犯罪令公務員的基本人道價值觀念的形態盡失！ 

就因已祸害全港3年的瘟疫騙局的罪毒焦点也在 www.ycec.net/DCMP254/221124.pdf 中可
見, 即本也要於2022.11.24日去信陳國基政務司長揭露此瘟疫騙局的根由就来自江澤民在港恶
势力操控下的两大惡作企圖, 特别是此信中針對本人的第三怪招企圖更無疑, 江澤民也在2天

後看過此信深知已罪不容誅被傳言死都不敢留尸！以及習近平主席也詳閱知情後就勇氣可嘉

下令不再“核酸檢測”可通關, 及近期的衛生局不敢再造假每天只公佈新増的新冠核酸陽性

個案也只百多两百宗, 且袁國勇、許樹昌等這群無知專家也少見出埸再騙民也由此而来! 

也因本於2023.1.10日可回港處理此信中第三怪招,也在www.ycec.sg/DCMP254/230218.pdf 可
見的本去信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麥美娟局長的投訴中所指的也在江澤民在港勢力下由特首辦指

揮的官塘警署也均人人盡知人人必用本4大醫學發明就不懂感恩圖報反要缺德惡對本人⋯ 

且此惡勢力還目睹本可出入也有業權的本永興工廈13楼C-4天台還有水可用的辦公室, 因此
就点指貴水務署要出信詐稱通知本C-4单位的用水帳號已被租客鴻茂公司刪除，是否？  

也就因自1983年起本就為官塘興業街14號永興工業大廈13/F., C-4 業主, 因此必有本林哲民
或以日昌電業公司為名下的貴水務署的用水帳號亦有按金，尽管本楼下C-4单位於2007年出租

他人, 如不獲本人同意、也根本冇此必要, 或本人已删除用水帳號並退回按金, 除非本租客有
向貴水務署展示有更改水費用户租約，任何人也無權去更改並盜用本水費按金, 是否？  

因此, 今天的去信要點也就在此，本人也因此要求邱國鼎署長您要馬上下令本於2023.2.20
日去電2854-5000 的貴何先生、或關聯部門立即要將2007年由租客更改的水費帳单及最後一期
的水費單傳真到 3007-8352後，再由6147-7033手機號直言告知!   

如此才可免除貴水務署協助租客侵權犯罪並首先触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及Cap.284《失
實陳述條例》、偽造文書等罪!  

也因此敬請馬上回複本信, 如有疑問請傳真到 3007-8352 或由 6147-7033 手機號直言！ 

謹此, 本信只 1頁, 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221.pdf or ycec.net可見! 
2023年 2月 21日 

永興工廈 13 字樓 C-4 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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